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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13/2021_2022__E4_B8_AD_

E5_9B_BD_E4_BA_BA_E6_c80_313007.htm 中国人民银行、国

家环境保护总局关于共享企业环保信息有关问题的通知(银发

〔2006〕450号)（相关资料: 地方法规2篇）人民银行上海总部

，各分行、营业管理部、省会（首府）城市中心支行、副省

级城市中心支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环保局（厅），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环保局；各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

： 为落实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

》（国发〔2005〕39号）中关于“推行有利于环境保护的经

济政策，建立健全有利于环境保护的价格、税收、信贷、贸

易、土地和政府采购等政策体系”的要求，人民银行和环保

总局决定将企业环保信息纳入企业征信系统。现就有关事项

通知如下： 一、充分认识将企业环保信息纳入企业信用信息

基础数据库的意义。 将企业环保信息纳入企业信用信息基础

数据库（以下简称企业征信系统），有利于防范金融风险，

提高企业违法成本，加强对企业环境违法行为的社会监督和

制约，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提高全社会的环

境意识和道德素质，共同促进环境友好型社会和社会诚信体

系的建设。人民银行各分支机构、各级环保部门和金融机构

要充分认识将企业环保信息纳入企业征信系统的重要意义，

高度重视此项工作。 二、将企业环保信息纳入企业征信系统

的内容和方式 将企业环保信息纳入企业征信系统遵循“整体

规划、分步实施”原则，先从企业环境违法信息起步，逐步

将环保审批、环保认证、清洁生产审计、环保先进奖励等其



他企业环保信息纳入企业征信系统。 现阶段，环保总局向人

民银行提供整治违法排污企业保障群众健康环保专项行动形

成的企业环境违法活动信息。待条件成熟后，将各级环保部

门日常环保执法信息逐步纳入企业征信系统。 数据交换在环

保总局与人民银行总行之间进行。整治违法排污企业保障群

众健康环保专项行动期间，信息每半个月更新一次。 企业环

保信息纳入企业征信系统，自2007年4月1日起正式展示在企

业信用报告中。 三、将企业环保信息纳入企业征信系统的有

关要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

请访问 www.100test.com 


